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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各投标商：

首先感谢贵司对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我公司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全资子公司，是集团专业从事海外投资业务市

场开发、项目建设、项目运营与投资风险管理的法人主体。我公司在海外 13个

国家已投资建设运营了多个项目，后续将在东南亚、蒙古、印尼等国家投资开

发建设多个能源项目。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西姆公司”）是由中国电

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51%股份）和卡塔尔 Al Mirqab Capital 公司（49%股份）

共同出资设立，2014 年 8 月 12 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注册设立，主要负责巴基

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服务。

目前，电站已投入商业运营。为了确保机组稳定运行，我公司准备采购一

批备品备件，请贵公司给予支持配合。

现对巴基斯坦卡西姆港项目（2024 年第三季度）备品备件进行采购，邀请

贵公司对本询价项目进行网上报价。

一、项目简介

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应急电站项目，总装机 1320 兆瓦，总投资约 20.85

亿美元，年发电量 95亿千瓦•时，工程建设期为 40个月，2017 年 11 月 10 日首

台机组并网发电，2018 年 4 月 25 日进入商业运行期。

二、采购清单

详见附件 1。

我方有权对采购范围内备品备件的种类和数量进行增减。

三、报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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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询价书自 2024 年 9 月 23 日发出；

（2）报价前澄清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9月 27 日 10：00，澄清内容通过“中

国电建设备物资集中采购平台”发送给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

采购主管；

（3）报价截至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29 日 14：00，请在此时间前将盖章版

电子扫描版报价文件通过“中国电建设备物资集中采购平台”提交给中国电建

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以上传报价文件时间为准。

四、投标报价及要求

（1）投标报价的原则为所供备品备件必须满足主体设备的配套性。

（2）投标有效期内，投标报价以固定单价为准（含 13%的增值税、商检费、

包装费），货物运抵交货地上海港指定仓库的全部运输费和保险费在内的一切

费用需要分别单独报价。

（3）投标人应按询价文件要求提供详细的报价组成表，明确产品规格型

号、产地、品牌、单价、总价、港口交货时间等。

（4）投标报价以人民币报价。

（5）投标报价严格按照附件 2 报价表格式填报。

（6）附件 1 中以“套”为单位采购的备品备件能细分为件的，以件为单

位进行报价。

（7）为保证投标产品与招标要求相一致，请随报价表一并提供承诺书，

具体见附件 4。

五、交货时间：本次所采购的备品备件计划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在上

海港指定仓库集港，请供应商根据上述计划及备货情况填写具体交货时间（到

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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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货地点：上海港指定仓库。具体以买方通知为准。

七、评审原则

1、评审遵循公平、公正、平等竞争、科学择优的原则；

2、坚持质量好、信誉好、价格合理、满足工期、设计制造先进可靠、制

造工艺水平高、运行安全稳定和性能优良的原则。

4、询价评审采用综合评标法，对设备（材料）质量、技术参数、供货范

围、报价、交货期等进行综合评分。

八、付款方式

合同价款在卖方提交合同规定的单据后按以下规定的方式支付：

1）合同范围内的每批备品备件运抵买方指定港口，买方到港进行检查（合

同备品备件的最终验收以现场验收为准），检查合格后卖方向买方提交合同规

定的所有文件，买方审核无误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该批次备品

备件合同价的【60%】作为交货款；

2）合同范围内的每批次备品备件在卡西姆燃煤电站现场验收合格后，卖

方向买方提交合同规定的所有文件，买方审核无误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

卖方支付该批次备品备件合同价的【30%】作为验收款；

3）其余【10%】合同金额将作为质量保证金，如果质保期内合同设备备品

备件使用正常，满足原设备采购合同规定的各项要求，或质保期内合同备品备

件未使用，质保期结束后【30天】内（无息）支付给卖方；如果合同备品备件

出现任何故障，在故障完全排除令买方满意后，质保期顺延。

4）每次买方履行支付义务前，卖方提出书面支付申请。

5）本合同项下买方对卖方的支付采用银行电汇或中国电建财务有限公司

承兑汇票，或双方商定的其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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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货物在国内港口交货后 14 个月或国外项目现场开箱验收合格之日起 1

年，以先到者为准。若在质保期内设备发生质量问题，供应商有义务对设备进

行相应的维修或更换。

九、附件 3 备品备件采购合同模板

十、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号 B 座 406 室

邮政编码：100048

电 话：010-58381943

邮 箱：yujun@powerchina.cn

联 系 人：于钧

在采购报价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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